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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网站开展知识竞答
话费大奖等你来拿

在本报开出专栏对《丛书》进行系列报道的同时，浙
江法治在线（http：//www.zjfzol.com.cn/）网站与“浙江普
法”微信公众号也会同步开展有关《丛书》的知识竞答活
动。参与活动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手机话费充值大奖，名
额多多、话费不断，千万不要错过哦！

经济转型升级 法律提供保障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

护卫老兵的摩托车队亮眼夺目，这些摩托车都是浙江制造的。
从接到任务到交出样车，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仅花了4个

月。高效率的背后，是这家企业近年来“机器换人”，实现了从“制造”
到“智造”的跨越：通过物联网改造，所有生产指令在指挥室下达，并对
生产过程进行实时跟踪和精准管理，人均生产效率提升30%、设备利用
率提升25%、库存周转率提升50%。

从落后、过剩产能的淘汰，到各具特色的产业小镇、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等产业平台的建成；从装备升级、自动化改造，到“互联网+
制造”落地……近年来，越来越多像“春风动力”这样的浙江企业意识
到：改变势在必行！

为了破解目前浙江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即过多依赖低端产
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要素消耗、过多依赖传统资
源要素消耗、过多依赖传统市场和传统商业模式、过多依赖“低、小、
散”企业，我省希望通过加快推进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
换市来推进创新驱动、促进产业升级，着力培养知名企业、知名品牌、
知名企业家，打造龙头企业。实施“四换三名”工程，是打造浙江经济
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越来越多的浙企加入到了“四换三名”工程中来，随之而来的法律
问题及风险也应运而生，这些题怎么破？荒芜土地处理、劳动合同解
除、土地征收、电子商务合同签订、商标侵权防范……《“四换三名”法
律知识解析》对企业在“四换三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分门别类
进行解读，为浙企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提供强大法律支持。

企业如何维权 案例可资借鉴
在这个信息流通越来越便捷的时代，保护知识产权并不容易，专

利产品进入市场后被人仿制怎么办？《“四换三名”法律知识解析》的
“以案说法”篇章，用了一个真实案例告诉企业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一水泥公司生产的专利混凝土砌块进入市场后，发生了被仿制的
情况。随后，水泥公司委派律师开展了系列维权行动。律师指导水泥
公司及时搜集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基础证据，通过发送律师函、上
门交涉等手段制止侵权行为，部分侵权人收到律师函后，主送上门向
水泥公司赔礼道歉，并寻求专利权人的有偿许可。

对于部分法律意识淡薄还心存侥幸的侵权人，水泥公司则借助专
利管理行政机构的力量，加大对其侵权行为的打压力度。在律师的建
议下，水泥公司选择了其中2家侵权企业，向知识产权局申请行政保
护，由该局出面查处侵权企业。这在进一步制止侵权行为的同时，也
为水泥公司下一步可能展开的诉讼作了准备。

律师还根据专利产品的特点，为水泥公司制订了“近打远许可实
施”的保护方案，帮水泥公司与近十家主体订立了专利权实施许可合
同，使专利权人真正获益。

这一篇章中，像这样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案例共有17个，案情
生动、分析透彻，读者如认真读完，定能受益匪浅。

专利产品被仿制？赶紧来套“组合拳”！
活生生的案例讲解“四换三名”给你听

本报记者 许乔静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四换三名”工程，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我省干好“一三五”、
实现“四翻番”，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重要保证。“四换三名”工程，就是加快
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的步伐，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法律服务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系列丛书》的第四册，便是《“四换三名”法律知识解
析》。全书分为8个章节，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四换三名”的重要意义和各项推进措施，同时解析
了其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5日

（2016）浙0481民初578号
沈跃明、姚德龙、宋锦良：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卢明诉

被告沈跃明、姚德龙、宋锦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
沈跃明、姚德龙、宋锦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沈跃明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300000元，利息59920元（暂计算至2015年8月5日，此
后按年利率5.6%的四倍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及违
约金60000元；二、被告姚德龙、宋锦良对上述付款承担
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在本院
许村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2325号

张德其：原告翟俊萍诉被告张德其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嘉海商初字第232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德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翟俊萍借款100000元并支付相应逾
期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
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盐商初字第1297号

吴文峰、潘芳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盐县支行与被告吴文峰、潘芳琴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嘉盐商初字第12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5) 嘉桐商初字第1488号

王巧月（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8911111126）、
张怀（公民身份号码330702198702171212）：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融信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巧月、张怀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二人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4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简易案件审判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454号

浙江湖州四方技术工程设计研究所、郑智慧：本院
受理的原告周学群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45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453号
浙江湖州四方技术工程设计研究院、郑智慧：本院

受理的原告顾惠琴、李根才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45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518号

卢利明：本院受理原告张薇清与你、刘芝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湖吴环商初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14号

安吉紫荆山庄旅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安吉骏豪家
具有限公司：原告安吉县博康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
定于2016年6月20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48号

王彬：本院受理原告盛师宏、马美娟诉被告王彬、杜
青、王青祥、朱爱佳追偿权纠纷一案，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
判令：1、判令被告王彬、杜青向原告偿付由其垫付的银
行贷款本息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11000元；2、依法判令
被告朱爱佳、王青祥对上述511000元还款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逾
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余文尧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程
思瑶、人民陪审员许旻一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6月
16日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07号

上海寰鑫工业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毅
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寰鑫工业制造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
被告支付货款1601353.2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余文尧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程思瑶、人民陪审员许旻一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6月17日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
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339号

钱建成：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诉被告朱冬梅、钱建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339号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912号

金华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保
安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
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70号

张林江、徐玉蝉、张林强：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奔德福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林江、徐玉蝉、张林强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民初670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1606号

胡丹、金海云、方颖：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金华成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策、郑淑娟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16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504号

张军林：本院受理原告黄玲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5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991号

简守吕：本院受理原告陈伟诉被告简守吕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金婺北商初字第9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89号

潘浩：原告苏建军诉被告潘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4）金婺商初字第2156号

浙江百年银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利博尔电器有限
公司、程玉妥、程智斌、程敏丽、程锦荣：原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浙江百年银工贸有限
公司、永康市利博尔电器有限公司、程玉妥、程智斌、程
敏丽、程锦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金婺商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6409号

魏新民：本院已经受理蒋航军诉蒋航鹰、魏新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6409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被告蒋航鹰、魏新民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蒋航军借款人民币607000元并
支付利息（其中借款250000元从2011年11月8日起按年
利率24%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其中借款357000元从
2012年1月3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20
元，公告费800元，共计15120元，由被告蒋航鹰、魏新民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4236号

祝磊镭：本院受理原告王一体与被告祝磊镭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
提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7月1日13：30，开庭地点
为本院5号审判庭（东门三楼），审判人员为楼永高、徐

高建、吴哲儿。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771号
胡梦阳：本院受理原告陈文淦诉被告胡梦阳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6月24日上午8：5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787号

石文地、楼金文：本院受理原告陈卫东诉被告石文
地、楼金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4日上午9：10时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747号

金春正、戴灵球、季海英：本院受理原告吴享谓诉被
告金春正、戴灵球、季海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5日上午8：40
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459号

傅立新：本院受理原告于柏松诉被告傅立新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7月4日上午9：30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108号

金聪聪、金章军：本院受理原告虞建伟诉被告金聪
聪、金章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0日上午8：40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29号

陈增荣、张如必、张海龙、陈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浦
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
商初字第41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2号

赵新诚：本院受理原告沈旭品诉你之间的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7日
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